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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般 說 明

A-02NTS一般說明

1.本工程尚待與外單位及NPO團體協商，本工程於決標後，請廠商依本局通知日期進場施作。
2.廠商使用供施工之通道，施工時若損及既有設施、鋪面等，廠商應負責予以修復；施工期間應防止外界人員車輛進
出工區，以維護安全；部分工項施工如需拆除既有水防道路車阻，以供機具進出者，廠商應於完成後負責復舊，施
工期間並應負責管制人車進出，其所需拆除及復原費用，已通盤考量寬列於總價中，決標後不另給價，乙方應自行
評估施工需要反映於總標價中。

3.廠商須於施工前提送剩餘土石方運送計畫 (含施工便道、裝載出土地點、運送路線、管制站位置及相關監控設備規
格、交通維持、環境維持、防汛應變、施工期程 )。

4.廠商應將管制站設置地點送甲方同意後並依契約施工補充說明書附件 14規定設置，管制站設置位置及車輛行動線如
涉及私有土地，由廠商負責取得土地使用同意，非出料期間，相關管制站內部設施由廠商自行負責維護管理。

5.廠商應自行管控載運土方重量如有超載等違反環保或道路交通相關法規，概由廠商負責，如罰單開立機關受罰，應
由廠商繳納，廠商未繳納時，則由廠商工程款或保證金扣繳。

6.廠商進場施工前、後應辦理地形測量及斷面測量，斷面測量原則以 20公尺為一處斷面，並將測量成果送交主辦機關
備查。施工後地形測量及斷面測量僅需測施工範圍。

7.本工程清理垃圾之處理，集中清運至甲方指定之掩埋場處理，其清除、篩選及運輸之費用均已考慮在內，不另計費
給價，請依廢棄物清理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如有違規棄置情事，由廠商負完全責任。

8.本案剩餘土石方之處理運送至台北港收容，台北港規費由甲方支付，其餘運費由乙方支付，運送車輛依規定需配置
GPS定位系統，費用均已包含於契約內。開挖後篩選出之廢棄物，需送至合法處理場所，其規費、運費、實驗及處
理費用均已考慮在內，不另計費給價，並按廢棄物清理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如有違規棄置情事，由乙方負完全
責任。

9.本工程剩餘土石方及篩選後之垃圾均採重量法，乙方應於施工前測量原地形，施工中依甲方指示辦理地形測量及施
工後應辦理收方地形測量，回填區範圍內回填高程由監造工務所指定。

10.本案剩餘土石方原則運送至台北港，若台北港不收受，應另尋合法土方棄置場處理。
11.工程因施工開挖需施設臨時擋土設施，廠商應於施工時審視現況依契約施工綱要規範臨時擋土設施規定，選用開

挖擋土設施進行施作。
12.本工程得因應現場實需必需增減數量及調整清疏位置時，廠商應配合辦理並依實作數量結算，並將採取土石後之
河道整理完妥。

13.廠商應配合另案保全標之保全人員，於出土期間，協助管制站車輛進出指揮，配合協助保全人員進行車籍資料確
認及資料登錄。

14.本工程既有地上及地下埋設物，諸如電桿、電纜、自來水管、油管及瓦斯管等，廠商應自行調查，探勘其確實位
置，做必要之保護謹慎施工，如有損害應由廠商負責賠償。另有需配合同時施工敷設之管線，則需依機關主辦工程
司指示配合管線單位進行辦理。

15.本工程部分設施涉其他單位界面協調者，施工前廠商應配合機關主辦工程司邀集相關單位現勘，並得依現勘結論
調整施作方式及依實作數量結算。

16.廠商所開設之臨時運輸便道完工後應予以整平回復，工程施工人員、車輛出入處須設置崗哨及安全措施並派員做
妥善之安全管制，應防止外界人員車輛進出工區。

17.本案地下垃圾量為經過試挖後概估，試挖所見垃圾經目視判斷主要為一般垃圾，最後結算數量以實作數量為準。
18.本案廢棄物篩選場地應提送後經工程司核准後始可設立。
19.本案篩選出廢棄物及工地清理出之垃圾由承商送至業主指定處理場所。
20. 承商施作時，人員及機具不可進入非施工區域之周邊濕地，避免周遭生態之破壞，違者依相關生態保育之規定及

罰則辦理。

土方單位重及廢棄物含量說明

1. 　土方單位重 = 2.028 t/m3(自然方 )
2. 　廢棄物含量 = 13%(A段 )、 25%(B段 )、 10%(土坵 )



5

10

5

5

7

5

3

2

6

6

8

7

9

7

8

6

6

6

7

8

7

8 7

5
1

1

5

6

3

8
7

4

0

3
2

1

4

1

4

3

2

0

0

0

8

5

4

8

小
土
路

沙
洲

小土路

小土
路7

7

7

7

0.0

0.0
0.0

0.
0

0.0
0.0

6

5

4
3

2
1

0

8

8
7

6

5

4
3
2
1

10

10

9

9

9

8

7

6

1
23

4
5

6
7

8

123

4

4

4
5

6
7

123

4
5

6
7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7654321

9

9

8

7

6

8

8

7

7

9

9

8

7

8

7

6

小
土
路

小土
路

小
土
路

小土路

小土
路

小土路

小土路

小土路

L0
41

A

L4
1-

1

L4
1-

2

L4
1-

3

L4
1-

4

L0
42

L4
2-

1

L4
2-

2

L4
2-

3

L0
43

L4
3-

1

L0
43

A

L4
3B

L0
44

L4
4-

1

L4
4-

2

L4
4-

3

L4
4-

4

R
04

1A

R
41

-1

R
41

-2

R
41

-3

R
41

-4

R
04

2

R
42

-1

R
42

-2

R
42

-3

R
04

3

R
43

-1

R
04

3A

R
43

B

R
04

4

R
44

-1

R
44

-2

1

0K+000.00 0K+020.00 0K+040.00 0K+060.00 0K+080.00 0K+100.00 0K+120.00

B
P:

 0
K

+
00

0.
00

N
 2

76
54

68
. 6

17
2

E 
29

41
92

. 7
25

8

M
C: 0

K+23
2.8

5

N 27
65

25
4.8

41
9

E 2
94

14
1.2

89
8

0K+000.00

0K+020.00

B
P:

 0
K

+
00

0 .
0 0

N
 2

76
62

7 3
.1

5 8
8

E  
2 9

4 2
55

.0
8 1

1
M

P:
 0

K
+

00
6.

70
N

 2
76

62
65

.4
23

5
E 

29
42

50
.0

01
3

EP
: 0

K
+

22
8.

30
N

 2
76

54
68

.6
17

2
E 

29
41

92
.7

25
8

EP
: 0

K+
25

6.
61

N
 2

76
52

34
.2

10
3

E 
29

41
29

.6
40

7

0K+140.00

0K+160.00

0K+180.00

0K
+20

0.0
0

0K+220.00

0K+240.00

0K+040.00

0K+060.00

0K+080.00

0K+100.00

0K+120.00

0K+140.00

0K+160.00

0K+180.00

0K+200.00 0K+220.00

EP
: 0

K
+

21
8.

51
N

 2
76

60
55

.3
84

9
E 

29
42

23
.5

69
1

B
C

: 0
K

+
1 4

5.
86

2
N

 2
76

53
22

. 7
65

8
E 

29
41

9 0
. 9

31
6

M
C:

0K
+

16
6.

09
1

N
 2

76
53

03
.1

77
9

E 
29

41
86

.2
87

7

BC:0K+209.104

N 2765272.0921

E 294157.5315

EC
:0K

+18
6.3

19

N 27
6528

6.2
62

3

E 2
94

17
5.37

38

工程名稱：
　技師： 陶方策

　校核： 黃彥文 比例尺第十河川局
設計單位公司章　主管： 陶方策 　設計： 林士惟

　繪圖： 林士惟

　　日期： 112/04
　圖名：

設計單位 技師執業圖記
　　圖序［ /  ］

　 　 　圖號［ ］
　　　　創聚環境管理顧問

股份有限公司

經濟部水利署 大漢溪右岸城林橋至鐵路橋河段改善工程
( 　第一期 第三標 )

工程總平面圖及斷面樁座標 如圖 A-03

高
鐵
橋

鐵
路
橋

浮
洲
橋

工程總平面圖

斷面樁座標

前期工程 (NIC)

　工程起點 0K+000

　工程終點 0K+256.61

大漢溪

河道整理

本工程範圍 (A段 )

　工程終點 0K+228.30

　工程起點 0K+000

本工程範圍 (B段 )

既有土坵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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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地形圖 1:2000 A-04

現況地形圖

　 　大 漢 溪

圖    例    說   明

名    稱 圖    例 名    稱 圖    例

體育場

球場 地面停車場

管涵河川流向

溼地蓄水池

路燈

闊葉樹

草地

細草地

空地

AC路面

PC路面

臨時性房屋

磚牆鐵欄

鐵絲網生籬

輸送管階梯

一般鐵路高速鐵路

市區道路鬆路面市區道路

區塊內道路中央分隔島

車行地下道擋土牆

路塹駁坎

江、河、溪露天溝、渠

遮蔽溝、渠土堤

混凝土堤土坎

地類界田埂

計曲線首曲線

名    稱 圖    例 名    稱 圖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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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道整理平面配置圖 (一 ) 1:1000 D-01

平面配置圖 (一 )

河道整理起點 (A段 )
0K+000

參考里程線

　 　大 漢 溪

(設計護岸高 )

坡趾線

河道整理終點 (A段 )
0K+22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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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道整理平面配置圖 (二 ) 1:1000 D-02

平面配置圖 (二 )

河道整理終點 (B段 )
0K+256.61

既有溢流管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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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里程線
(設計護岸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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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道整理標準斷面圖 (B段 )
S=NTS，單位 =m

工程名稱：
　技師： 陶方策

　校核： 黃彥文 比例尺第十河川局
設計單位公司章　主管： 陶方策 　設計： 林士惟

　繪圖： 林士惟

　　日期： 112/04
　圖名：

設計單位 技師執業圖記
　　圖序［ /  ］

　 　 　圖號［ ］
　　　　創聚環境管理顧問

股份有限公司

經濟部水利署 大漢溪右岸城林橋至鐵路橋河段改善工程
( 　第一期 第三標 )

D-03NTS河道整理標準斷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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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名稱：
　技師： 陶方策

　校核： 黃彥文 比例尺第十河川局
設計單位公司章　主管： 陶方策 　設計： 林士惟

　繪圖： 林士惟

　　日期： 112/04
　圖名：

設計單位 技師執業圖記
　　圖序［ /  ］

　 　 　圖號［ ］
　　　　創聚環境管理顧問

股份有限公司

經濟部水利署 大漢溪右岸城林橋至鐵路橋河段改善工程
( 　第一期 第三標 )

河道整理縱斷面圖 (一 ) 如圖 D-04

護岸縱斷面圖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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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名稱：
　技師： 陶方策

　校核： 黃彥文 比例尺第十河川局
設計單位公司章　主管： 陶方策 　設計： 林士惟

　繪圖： 林士惟

　　日期： 112/04
　圖名：

設計單位 技師執業圖記
　　圖序［ /  ］

　 　 　圖號［ ］
　　　　創聚環境管理顧問

股份有限公司

經濟部水利署 大漢溪右岸城林橋至鐵路橋河段改善工程
( 　第一期 第三標 )

河道整理縱斷面圖 (二 ) 如圖 D-05

護岸縱斷面圖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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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方

　圖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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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名稱：
　技師： 陶方策

　校核： 黃彥文 比例尺第十河川局
設計單位公司章　主管： 陶方策 　設計： 林士惟

　繪圖： 林士惟

　　日期： 112/04
　圖名：

設計單位 技師執業圖記
　　圖序［ /  ］

　 　 　圖號［ ］
　　　　創聚環境管理顧問

股份有限公司

經濟部水利署 大漢溪右岸城林橋至鐵路橋河段改善工程
( 　第一期 第三標 )

橫斷面圖A段 (一 ) 1:500 D-06



原地面線
河道整理完成面
挖方
填方

　圖 例

CA= 挖方面積(m2)

FA=填方面積(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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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名稱：
　技師： 陶方策

　校核： 黃彥文 比例尺第十河川局
設計單位公司章　主管： 陶方策 　設計： 林士惟

　繪圖： 林士惟

　　日期： 112/04
　圖名：

設計單位 技師執業圖記
　　圖序［ /  ］

　 　 　圖號［ ］
　　　　創聚環境管理顧問

股份有限公司

經濟部水利署 大漢溪右岸城林橋至鐵路橋河段改善工程
( 　第一期 第三標 )

橫斷面圖A段 (二 ) 1:500 D-07



原地面線
河道整理完成面
挖方
填方

　圖 例

CA= 挖方面積(m2)

FA=填方面積(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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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核： 黃彥文 比例尺第十河川局
設計單位公司章　主管： 陶方策 　設計： 林士惟

　繪圖： 林士惟

　　日期： 112/04
　圖名：

設計單位 技師執業圖記
　　圖序［ /  ］

　 　 　圖號［ ］
　　　　創聚環境管理顧問

股份有限公司

經濟部水利署 大漢溪右岸城林橋至鐵路橋河段改善工程
( 　第一期 第三標 )

橫斷面圖B段 (二 ) 1:500 D-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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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道整理完成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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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方

　圖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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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名稱：
　技師： 陶方策

　校核： 黃彥文 比例尺第十河川局
設計單位公司章　主管： 陶方策 　設計： 林士惟

　繪圖： 林士惟

　　日期： 112/04
　圖名：

設計單位 技師執業圖記
　　圖序［ /  ］

　 　 　圖號［ ］
　　　　創聚環境管理顧問

股份有限公司

經濟部水利署 大漢溪右岸城林橋至鐵路橋河段改善工程
( 　第一期 第三標 )

橫斷面圖B段 (一 ) 1:500 D-08



工程名稱：
　技師： 陶方策

　校核： 黃彥文 比例尺第十河川局
設計單位公司章　主管： 陶方策 　設計： 林士惟

　繪圖： 林士惟

　　日期： 112/05
　圖名：

設計單位 技師執業圖記
　　圖序［ /  ］

　 　 　圖號［ ］
　　　　創聚環境管理顧問

股份有限公司

經濟部水利署 大漢溪右岸城林橋至鐵路橋河段改善工程
(第一期第三標 )

NTS T-01

高灘地運輸動線參考圖

高灘地運輸動線參考圖

運輸動線

說明 :

1.工區出入口及越堤道出口應配置交通指揮人員，確保用路安全。

便道半阻隔圍籬，約 2020m( 雙側 )
地磅站全阻隔圍籬，約 245m

半阻隔式圍籬，，約 75m 半阻隔式圍籬， 300m

2.施工區內施工便道局部基底不佳處，可至本局前期施作便道挖除級配量進行壓實，提供施工車輛通行。
3.施工便道上如有需使用鋼版覆蓋路段，承包商應會同本局工務所確認，經本局同意後方可依每月實作面積計價。

施工便道

堤外便道

4. 堤外便道如有因運輸而造成局部破損或凹陷等已不敷使用，承包商應負責修補，相關費用已含於標單內不另計價。

籃球場全阻隔圍籬，約 150m( 雙側 )



1. 承包商應於既有濕地範圍內之裁剪水柳、九芎、蓖麻 ..等枝條，並於施工前提送施工計畫，需說明裁剪原則。
說明 :

2. 裁剪枝條作業應以分支為主，禁止斷頭是修剪作業。
3.插枝完成後至竣工期間，承包商應適時澆水作業，以提高水柳生存率。

枝修剪示意圖

地面線

採人力分段切除，上部配合吊車吊
籠或高空作業車進行切除

枝條修剪 ( 見詳圖 )

枝條修剪參考詳圖

修剪處

修剪處

長度≈90cm

修剪面需修飾為斜面約 45 度

地面線

出
露

長
度
≈5

0~
60

cm

插枝參考圖

4. 承包商應於投標前充分評估，插枝作業所需之人、機及物料已含於標單內，不另計價。

NTS插枝作業參考圖 T-03

工程名稱：
　技師： 陶方策

　校核： 黃彥文 比例尺第十河川局
設計單位公司章　主管： 陶方策 　設計： 林士惟

　繪圖： 林士惟

　　日期： 112/04
　圖名：

設計單位 技師執業圖記
　　圖序［ /  ］

　 　 　圖號［ ］
　　　　創聚環境管理顧問

股份有限公司

經濟部水利署 大漢溪右岸城林橋至鐵路橋河段改善工程
( 　第一期 第三標 )



銀合歡位於疏濬範圍，廢樹頭完全挖除，配合碎解作業。

剩餘樹頭以藥劑進行表面塗抹處理，防止銀合歡二次生長

1. 因外來入侵種銀合歡擴散能力極強，需於果實成熟前進行移除，因此承包商應於移除作業需於汛期前先行完成。
說明 :

2. 承包商於開工前需盤點工區內銀合歡所在區位，並於施工前提送外來種移除施工計畫書，經本局工務所認可後施作。
3.移除之廢樹枝幹需利用碎木機將其碎解，並鋪設於坡面再利用營造微棲地或作為天然綠肥。
4. 承包商應於投標前評估相關作業，移除、碎解及鋪設作業所需之人、機及物料已含於標價內，不另計價。

樹枝幹切除

樹枝、幹切除示意圖

地面線

採人力分段切除，上部配合吊車吊
籠或高空作業車進行切除

挖除線

廢樹頭處理 ( 見詳圖 )

銀合歡非位於疏濬範圍，位於前期工區或濕地範圍。

廢樹頭處理詳圖

NTS外來種移除作業參考圖 T-02

工程名稱：
　技師： 陶方策

　校核： 黃彥文 比例尺第十河川局
設計單位公司章　主管： 陶方策 　設計： 林士惟

　繪圖： 林士惟

　　日期： 112/04
　圖名：

設計單位 技師執業圖記
　　圖序［ /  ］

　 　 　圖號［ ］
　　　　創聚環境管理顧問

股份有限公司

經濟部水利署 大漢溪右岸城林橋至鐵路橋河段改善工程
( 　第一期 第三標 )



工程名稱：
　技師： 陶方策

　校核： 黃彥文 比例尺第十河川局
設計單位公司章　主管： 陶方策 　設計： 林士惟

　繪圖： 林士惟

　　日期： 111/04
　圖名：

設計單位 技師執業圖記
　　圖序［ /  ］

　　　　創聚環境管理顧問
股份有限公司

經濟部水利署 大漢溪右岸城林橋至鐵路橋河段改善工程
(第一期第三標 )

　圖號［ T-04 ］NTS施工圍籬及鋼管防護欄杆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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